
國立中山大學必修科目表 (101學年度入學新生適用)  
系所別：化學系

科目類別 科目名稱

一 二 三 四 分組

上 下 暑 上 下 暑 上 下 暑 上 下 暑
組
代
號

總
科
數

應
選
數

通 
識 
教 
育 
課 
程

語文
課程

國語文 2 2              

英語文 2 2              

英語文能力認證（0學分；畢
業前辦理「英語文能力標準」
認證）

0               

跨院
選修

跨院選修(6學分；大一、大二
每學期選修一門為原則)

2 2  2            

博雅
課程

博雅課程（12～13學分；大二
以上選修）

    13           

體驗
性課
程

大學之道（0學分；畢業前必
須參加通識教育中心所認可之
8場活動）

0               

服務學習（大二以上選修）    1            

運動
與健
康

運動與健康 1 1  1 1           

專 
業 
必 
修

一般
必修 
（核
心學
程） 

普通化學（一） 3               

普通化學（二）  2              

普通化學實驗（一） 1               

普通化學實驗（二）  1              

普通物理（一） 3               

普通物理（二）  3              

普通物理實驗（一） 1               

普通物理實驗（二）  1              

微積分（一） 3               

微積分（二）  3              

有機化學（一）    4            

有機化學（二）     3           

有機化學實驗（一）    1            

有機化學實驗（二）     1           

分析化學    3            

分析化學實驗    1            

量子化學     3           

無機化學（一）       3         

無機化學（二）        3        

儀器分析（一）       2         

儀器分析（二）        2        

儀器分析實驗（一）       1         

儀器分析實驗（二）        1        

物理化學（上）       3         

物理化學（下）        3        

物理化學實驗（一）       1         

物理化學實驗（二）        1        

最低畢 
業學分數

128 必修比重 66.41%

系所教育
目標

1.傳授化學專業知識，建立化學專業能力  
2.培養團隊精神，促進協調合作  
3.培養終身學習及國際觀之思維  
4.增進人文素養，培養專業倫理，承擔社會責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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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所學生 
專業能力

(1)紮實的化學專業知識  
(2)熟練的儀器操作及實驗技巧  
(3)具有基本的藝術及社會人文素養  
(4)團隊合作及負責的能力  
(5)終身學習與應運社會變遷之能力  
(6)瞭解目前及未來產學的發展  
 

修課 
規定

1.通識教育課程必修28學分（不含運動與健康4學分）。  
2.修習通識教育各類課程，需依照本校「通識教育課程架構」各學分選修規定與說明。  
 詳參本校教務處網頁/法規/選課相關法規/學士班教育架構(100)。 
3. 量子化學先修課程：化學數學  
4. 無機化學先修課程：群論  
5. 畢業學分中需包括至少4門化學系所開設之主題課程（12學分）   
 

校課程委員會通過次別： 1004 教務會議通過次別： 1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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